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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學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二）12：10 

地 點：知本校區行政大樓三樓第二會議室 

主 席：由張永明學術副校長代理（魏俊華行政校長公差）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黃于倢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高教深耕計畫管控，將透過工作會議進行協調，由教發中心定期每兩週召開助理會議，每月召

開管考會議，以利業務承辦人進行溝通協調，並彙整執行困難提報相關會議討論，以研擬解決

方案。已於 2/23、3/21、4/25、5/16、6/14、6/27、7/17、9/12 召開 8 次助理會議及 4 次管考會

議，會議紀錄與出席簽到表，詳見高教深耕計畫專區。 

二、依教育部 108 年 9 月 3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80128794A 號函說明，教育部規劃建置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管考平臺網站，協助各校落實推動計畫，前臺以對外呈現計畫成果與活動訊息等資訊為

主，後臺為管考追蹤績效指標(包含共同及自訂)與經費執行等進度，管考平臺正式填報日期為

108 年 10 月 7 日至 25 日。 

三、依教育部 108 年 8 月 30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80123805 號函說明辦理，最新申請計畫書、成果

報告格式及系統操作說明已於 9 月 2 日寄送各計畫團隊，本次計畫申請流程如下： 

(一)個案計畫上傳：由各計畫主持人至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計畫徵件系統(官方網站

http://usr.moe.gov.tw/)上傳個案申請資料。 

(二)校窗口彙整：學校承辦人員協助上傳學校推動社會實踐計畫之整體運作及校務支持方案、個

案管控及計畫彙整送出。 

(三)各計畫主持人須於 9 月 26 日前完成個案計畫上傳，以利本校於 9 月 30 日前進行計畫彙整、

紙本印製及函送教育部。 

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一覽表 

提案

序號 
案由 決議 辦理情形 

1 

有 關 本 校 第 二 期

(109-111 年)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審查一

案，請討論。 

一、 有關 109-111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其教發委

員共同審查意見如下： 

(一) 各單位撰寫時問題意識及計畫目標時，務必明確

指出社會實踐的具體議題或者待解決問題；且需

聚焦 SDGs 的指標，及與計畫開設課程做對應，

計畫內容要簡單精簡、強而有力的敘述。 

(二) 針對投入的議題必須經過資源盤點，與地方或相

關社群的籌備會議紀錄、共同討論過程、相關引

用資料，可納入計畫書之附件，呈現與在地連結。 

(三) 計畫書內容所開設的課程，需重視課程設計及具

體呈現，以利課程精進，例如：共時授課、跨領

域課程學習。 

(四) 如隸屬於延續型計畫，上一期的成果必須撰寫至

計畫書內說明其關聯性與差異。 

依會議決

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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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序號 
案由 決議 辦理情形 

(五) 服務學習課程部份，因計畫相關執行規劃應重視

創新性及專業發展，避免直接複製學校既有服務

學習或志工服務。 

(六) 其餘委員之審查意見，詳如附件。 

二、 9 月 2 日前各委員回覆審查意見至教發中心。 

三、 各單位於 9 月 12 日 17 時 30 分前繳交修正計畫書

電子檔至教發中心。 

四、 9 月 17 日中午 12 時 10 分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2 次教學發展委員會。 

2 

審議 108 學年度第 1 學

期新進教師傳習團隊

名單，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會議決

議辦理，已

於 9月 2日

通知傳習

團隊進行

輔導。 

決定：確定 

肆、提案討論： 

說明： 

一、本校「優良教學助理獎勵要點」詳如附件一。 

二、為利評選委員能先了解被推薦教學、課輔助理之學習情形，並有效縮短會議時間，已於 108

年 9月 11日將被推薦教學（課輔）助理檢核表及學習日誌上傳至國立臺東大學網路學園「108-1

教學發展委員會專區」，敬請委員先行線上觀看。 

三、優良教學、課輔助理推薦資料表內容及相關資料初審表，詳如附件二。 

四、依本校「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第十點第二項規定「教學助理之學習評量，遴選出前百分

之十優秀教學助理並排序之，由教學發展中心彙整前項資訊後，簽請教務長核定後公布優秀

教學助理名單。獲選之優秀教學助理，由本中心於次一學期之教學助理研習會中公開表揚，

並由本中心主任頒予獎狀及獎勵金並予以優先續任」。 

五、根據上述說明，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助理共 112位，教學助理 50位，課輔助理 62位，則

可遴選出教學助理 5位（得不足額錄取），課輔助理 6位（得不足額錄取）。107學年度第 2學

期優良助理送件申請教學助理 0位，課輔助理 4位。 

六、經委員評分後總成績未達 60分或者綜合表現項目有一項為 0分者，均不予錄取。 

七、本次遴選 107年第 2學期優良教學、課輔助理遴選評分整合表，詳如附件三。 

提案一、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良教學、課輔助理通過標準，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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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良教學助理，評分方式為總成績未達 60 分或者綜合表現項目有一項為

0 分者，均不予錄取。 

說明： 

一、本校「優良教學、課輔助理勵要點」，詳如附件一。 

二、優良教學、課輔助理推薦資料表內容及相關資料初審表，詳如附件二。 

三、經教發中心彙整優良教學助理檢核表及每月學習日誌，初審結果詳如附件三「優良教學、課

輔助理遴選評分整合表」。 

四、107學年度第 2學期優良教學、課輔助理受推薦名單如下： 

(一)資工系：魏連興、李安豐。 

(二)特教系：陳均玟。 

(三)文休系：趙亭雅。 

決議： 

一、107學年度第 2學期獲選優良教學、課輔助理如下： 

(一)資工系：魏連興、李安豐。 

(二)特教系：陳均玟。 

(三)文休系：趙亭雅。 

 

說明： 

一、依 8月 30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學發展委員會議決議，USR各計畫提案於 9月 12日

17時 30分前繳交修正計畫書電子檔至教發中心彙整，並送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學發

展委員會再次審查。 

二、為利委員能先瞭解計畫內容，並有效縮短會議時間，已將各單位計畫書及審查意見表(詳如附

件四)格式上傳至網路學園中【108-1教學發展委員會】，已於 9月 12日通知委員先行上線觀

看。 

決議：請各單位撰寫計畫內容時，尚需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指標；在精進跨領域課程之說

明不夠具體，可再加強描述；且需深化實踐場域，以利符合場域永續發展之審查重點。 

 

提案四：本校「108年度第2次校務研究議題分析成果回饋表單」所列具體改善措施及回饋意見案，

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務研究辦公室） 

說明： 

提案二、遴選本校107學年度第2學期優良教學、課輔助理，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提案三：有關本校第二期(109-111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審查一案，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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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校 108年 8月 29日第 1081006113號簽文辦理(如附件五)。 

二、檢附「108年度第 2次校務研究議題分析成果回饋表單」彙整內容 1份(如附件六)。 

三、後續相關制度調整及法規修訂等，請討論。 

決議：各委員回饋表單收件截至 9 月 20 日，皆無委員提出相關回覆意見，其餘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有關本校 TA、TU 經費補助比例原則，及擔任基本條件是否放寬，請教發中心說明。

(提案人：曾世杰委員) 

主席回覆：經費補助原則依照教育部委員意見修正，比照辦理，以利達到學生學習輔導成效；有關基

本條件放寬，可提案至教務會議討論。 

陸、散會：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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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優良教學助理獎勵要點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105.01.07） 

105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106.06.27）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108.03.14) 

一、國立臺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協助教學認真、表現優良之教學助理，提升教學助理教學

品質與成效，特訂定「國立臺東大學優良教學助理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優良教學助理之遴選，每學期舉辦一次，獲獎之教學助理於次學期教學助理研習活動時公開表揚，

並頒予獎狀及獎勵金或獎品，以資鼓勵。 

三、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於每學期期末考結束後一週內公告申請方式及時間，第一階段由該課程教師

具名推薦及事由，第二階段由教學發展委員會進行決選。 

四、優良教學助理評分標準：教學助理每月學習紀錄表佔百分之二十五、研習活動參與度佔百分之十

五、教學助理期末滿意度評量（學生評量教學助理部份）佔百分之五十、其他佐證資料佔百分之

十。 

五、獲選優良教學助理者，應接受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之安排出席經驗分享活動。 

六、本項獎勵經費由校務基金或教育部相關補助計畫經費支應。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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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立臺東大學優良教學、課輔助理遴選初審表 

參選學生資料 
候選人資格 初審資料 

認證

通過 

學習

評量 
類別 申請表 教師推薦函 

教學、課輔獎

助生證書影本 

每月學習日

誌 
其他佐證資料 

參加培訓

認證時數 

總學習時數/ 

輔導人次 系所 姓名 

資工系 魏連興 通過 4.8 
課輔 

助理 

紙本完整，

供教發會委

員參酌 

紙本完整，供

教發會委員參

酌 

紙本完整，供教

發會委員參酌 

已完整建置於

網路學園專區 

紙本完整，供教發

會委員參酌 
12 小時 

80 小時/153 人次 

3,000 元/月 

資工系 李安豐 通過 4.6 
課輔 

助理 

紙本完整，

供教發會委

員參酌 

紙本完整，供

教發會委員參

酌 

紙本完整，供教

發會委員參酌 

已完整建置於

網路學園專區 

紙本完整，供教發

會委員參酌 
6 小時 

80 小時/379 人次 

3,000 元/月 

特教系 陳均玟 通過 4.3 
課輔 

助理 

紙本完整，

供教發會委

員參酌 

紙本完整，供

教發會委員參

酌 

紙本完整，供教

發會委員參酌 

已完整建置於

網路學園專區 

紙本完整，供教發

會委員參酌 
6 小時 

80 小時/12 人次 

3,000 元/月 

文休系 趙亭雅 通過 4.8 
課輔 

助理 

紙本完整，

供教發會委

員參酌 

紙本完整，供

教發會委員參

酌 

紙本完整，供教

發會委員參酌 

已完整建置於

網路學園專區 

紙本完整，供教發

會委員參酌 
6 小時 

80 小時/960 人次 

3,000 元/月 

 
以下 

空白 
   

  
     

     
  

     

     
  

     

附件二 



7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立臺東大學優良教學、課輔助理評分整合表 

參選助理資料 
綜合表現 

審查結果 每月學習成果

【25%】 

期末學期評量

【50％】 

研習活動參與度

【15%】 

其他佐證資料

【10%】 
平均分數 

系所 姓名 

資工系 魏連興  48 分 15 分  
 □符合標準 □不符合標準 

資工系 李安豐  46 分 15 分  
 □符合標準 □不符合標準 

特教系 陳均玟  43 分 15 分  
 □符合標準 □不符合標準 

文休系 趙亭雅  48 分 15 分  
 □符合標準 □不符合標準 

 以下空白     
 □符合標準 □不符合標準 

      
 □符合標準 □不符合標準 

      
 □符合標準 □不符合標準 

 遴選評分參考準則：  

(一) 每月學習成果【25%】：每月所繳交之學習日誌填寫是否認真符合教學、課輔助理之職責。 

(二) 期末學期評量【50%】：學期末學生評量教學、課輔助理部份。 

(三) 研習活動參與度【15%】：是否有完成教學、課輔助理之認證課程，且獲得證書。 

(四) 其他佐證資料【10%】：教學助理績效證明、自我充實教學獎助生能力資料(例如:證照、競賽、研習證明)。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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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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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108 年度第 2 次校務研究議題分析成果回饋表單 

填寫單位： 

議題屬性 議題名稱 議題內容重點說明 具體改善措施 
回饋意見 

（含檢附資料說明） 
相關單位 

學生學習

成效 

一年級轉出學生

在學成績分析-以

105、106 入學年

學士班學生為例 

【議題一】 

一年級學生轉出學生其轉出及成績為班上前 20%

比率明顯高於二年級轉出學生。其中 105 及 106

學年，師範、理工兩院一年級轉出學生為成績前

20%之比率高於人文學院。105 及 106 學年資料顯

示，資工系、體育系一年級轉出學生成績較佳比率

較高，106 學年應科系應化組比率亦高(66%)。 

 

建議： 

一、 提供相關測驗輔導欲轉他校學生轉往本校其

他適合學系。 

二、 強化導師對一年級新生生活及學業關懷，降

低因生活不適應欲轉出之可能。 

□提送會議討論 

□原有法規修正 

□擬定法規辦法 

□修改課程綱要 

■其他回饋意見  

教務處【回饋】 

一、 請學生提供 UCAN 職業興趣及

CPAS 適性測驗資料，進而分析其

選課狀況。 

二、 如本校有相關之科系或課程模

組，則建議其轉系或跨領域選修課

程，以達到適性學習之成效。 

學務處【回饋】 

將強化大一新生生活適應，列入大一導

師重點宣導事項。 

三院、教務處課

務組、學務處心

輔組 

學校行政 

弱勢學生退學及

延畢分析 

【議題二】 

100 至 103 學年入學各學院弱勢學生退學率逐年上

升(人文學院為 0.00%至 1.45%、師範學院 0.00%至

2.18%及理工學院為 0.00%至 2.64%)，延畢率亦逐

年上升(人文學院為 0.00%至 2.66%、師範學院

0.00%至 2.40%及理工學院為 0.00%至 2.97%)，但

仍是都低於全校退學率(7.47%至 6.46%)及延畢率

(4.54%至 2.99%)。 

□提送會議討論 

□原有法規修正 

□擬定法規辦法 

□修改課程綱要 

■其他回饋意見  

學務處【回饋】 

強化輔導大學部日間學制弱勢學生。 
教務處、學務處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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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留意弱勢學生課業與生活方面的輔導及協

助。 

問卷分析 

弱勢學生生活與

課業問卷分析 

【議題三】 

一、 三學院弱勢學生工讀比率皆達 50%以上，其

中以師範學院較高為 67.26%，且師範學院中

有工讀弱勢學生成績為後 50%之人數百分比

率達 50%。 

二、 無工讀者與校內工讀者其成績後 50%者，人

數百分比分別為 30.84%及 23.36%，而校外工

讀者人數百分比則達 45.79%。 

三、 有 41.48%學生期望學校再提供工讀資訊；

21.48%學生期望學校提供畢業後求職資訊。 

 

建議：上述各項結果皆顯示弱勢學生對工讀需求性

極高，且工讀地點亦可能會影響成績，故建議學校

多提供弱勢學生工讀機會，以減少弱勢學生因校外

工讀花費太多時間，而影響課業成績。 

□提送會議討論 

□原有法規修正 

□擬定法規辦法 

□修改課程綱要 

■其他回饋意見  

學務處【回饋】 

一、 課外組公告各項工讀機會。 

二、 職涯中心提供各項工作資訊。 

三、 鼓勵各單位以聘用弱勢學生擔任

工讀生。 

教務處、學務

處、三院 

問卷分析 

101 學年度、103

學年度及 105 學

年度畢業生問卷

調查分析 

【議題四】 

一、 畢業 5 年之畢業生中，人文學院相較其他兩

院之整體就業率雖然偏高，但平均每月收入

高於 2.8 萬者之人數比率偏低，且畢業 3 年

轉職率也偏高。 

二、 畢業 5 年之英美系及文休系畢業生於就業

率、平均每月收入高於 2.8 萬之人數比率皆

偏低，畢業 3 年轉職頻率有明顯偏高情形。

其就業率、平均每月收入高於 2.8 萬之人數

比率及畢業 3 年之轉職頻率分別如下：(英美

系：75.00%、66.67%、71.43%、文休系：

□提送會議討論 

□原有法規修正 

□擬定法規辦法 

□修改課程綱要 

■其他回饋意見  

學務處【回饋】 

提升 UCAN 大二至大四生共通及專業職

能檢測，讓同學瞭解自我職能之優劣

勢，並於日常或課程中加強相關職能，

提升未來競爭力。 

英美語文學系【回饋】 

一、 加強輔導學生選課及未來職涯發

展規劃。 

二、 持續辦理就業職涯講座 (本學期

107-2 已辦理翻譯、空服員等講座)。 

學務處學生職涯

發展中心、三

院、各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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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5%、73.33%、66.67%) 

 

建議： 

一、 加強輔導學生選課及未來職涯發展規劃。 

二、 全面性輔導大二至大四學生填寫 UCAN共通

職能及專業職能檢測。 

問卷分析 

101 學年度、103

學年度及 105 學

年度畢業生問卷

調查分析 

【議題四】 

畢業 1、3 及 5 年者，有 40.00%至 60.00%人數比

率認為，在學期間專業知識、知能傳授、建立同學

及老師人脈之學習經驗對於目前工作最有幫助；有

20.00%至 30.00%則選擇校內實務課程及校外業界

實習。 

 

建議： 

一、 加強學生參與社團活動及增加畢業校友求職

經驗交流講座。 

二、 提升校內實務課程及拓展校外實習機會。 

□提送會議討論 

□原有法規修正 

□擬定法規辦法 

□修改課程綱要 

■其他回饋意見  

學務處【回饋】 

職涯中心擬定工讀實習就業一條龍計

畫。針對在學工讀期間加強其勞動法規

認識，養成良好工作倫理與工作態度，

提升就業知能，為未來職場就業做好準

備。 

英美語文學系【回饋】 

一、 持續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 

二、 109 英美系碩士班成立，提供學生

進修管道。 

三、 持續辦理就業職涯經驗座談分享

會。 

四、 與大一班導研商加強大一新生班

級經營。 

學務處學生職涯

發展中心、三

院、各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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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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